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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巴什讯“我要谢谢那天热心帮助
我的民警同志们，他们就是一群无名英
雄……”近日，一名群众为自治区公安厅交
管局高速公路三支队康巴什大队送来一封
感谢信和一面锦旗。

11 月 3 日上午 10 时，高速公路三支队
康巴什大队执勤民警在巡逻途中，发现一
辆小型轿车停在应急车道内，一名女子领
着孩子站在车旁左顾右盼，神情焦急，民警
做好安全防护后，立即上前询问情况。

经询问得知，驾驶人准备送孩子去参
加考试，原以为走高速公路可以节省时间，
可在行驶途中车辆突然爆胎，险些发生意
外。一时慌了神的驾驶人不知如何是好，
只好站在原地等待救援，幸好遇到了巡逻
的高速交警。

考虑到更换备胎需要时间，为了不耽
误孩子考试，执勤民警决定一人留在现场做
好安全防护，避免发生二次事故；另一名民

警驾驶警车先送孩子去参加考试，等孩子安
全送到后，再返回现场帮助驾驶人处理爆胎
车辆。经过半小时的奔波，考生安全抵达考
场，民警则带着驾驶人返回事故地点，更换
备胎。经过近 20 分钟的努力，民警帮忙换
好了备用轮胎，并对车辆状况进行了仔细检
查，叮嘱驾驶人行车前一定要仔细检查车辆
状况，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今天真的太感谢
交警同志们了！”在离开之际，驾驶人对民警
的暖心救助连声道谢。

高速交警提示：开 车 上 路 ，安 全 第
一。出门前，驾驶人一定要认真检查好自
己的车况，做好相关准备工作。检查轮胎
要全面仔细，胎纹、老化程度、胎压情况都
要一一检查到位，如果轮胎变硬、开裂，说
明轮胎已经到了更换的极限，需要及时果
断更换。交通安全隐患无处不在，只有做
好细致的防范工作，才能确保自己和他人
的行车安全。 （康震明）

以“述”亮绩 以“评”促干
高速公路三支队召开2023年度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

包头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统筹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了解掌握
2023年各支部党建工作成效，系统谋划2024
年公安党建工作，按照上级《关于组织开展
2023年度全区公安机关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
建述职评议考核工作的通知》要求，12 月 26
日下午，自治区公安厅交管局高速公路三支
队组织召开了 2023 年度党组织书记抓基层
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会议由支队党总支书
记、支队长关峰主持。

会议全面落实第一议题制度，集中学习
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
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随后，各党支部书记
紧扣述职评议主要内容就基层党建工作进行
了述职，突出述“我”，讲清履行第一责任人职
责，讲清楚抓基层党建的硬招实招、问题不足
和改进措施。关峰结合工作开展情况，以“一
述一评”的方式对各党支部书记的述职逐一
进行点评，真点问题，点真问题，整个评议会
严肃认真，实事求是，辣味十足，起到了红脸
出汗的效果，切实提出了务实可行的举措。
最后，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秉承公平公正、实

事求是的原则对述职的各党支部进行评议打
分。

关峰指出，2023年以来，支队各党支部在
抓基层党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做法各有特
色，成绩可圈可点，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
不足，并就如何做好2024年党建工作提出明
确要求：党组织书记要切实把“第一责任人”责
任履行好、担当好，坚持“书记抓、抓书记”，一
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持续加强基层组织、基
础工作、基本能力建设，善于发现和总结推广
基层好经验好做法，切实提升党组织建设质
量。各党支部书记要提升政治站位，强化党建
责任意识，各党支部要持续以开展星级化晾晒
比、创建坚强堡垒“模范”支部活动为抓手，深
化北疆模范机关创建，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
化建设，各党支部要把党的建设与业务工作深
度融合，力求创新。

会后，各党支部书记将认真梳理自己查
摆、领导点评、群众评议、督察考核指出的问
题，列出整改清单，认真抓好整改落实，推动
支队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哈娜）

交通宣传不松劲

“一盔一带”记心间

挺身而出解民忧 高速交警赢赞誉

陕坝讯 为切实维护辖区道路交通
秩序稳定，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
发生，近日，自治区公安厅交管局高速公
路三支队陕坝大队组织宣传民警深入辖
区社区，开展了“一盔一带”主题宣传活
动。

活动中，宣传民警通过发放交通安
全宣传资料的方式，面对面为群众普及
交通安全知识，重点讲解了骑乘电动车
不佩戴安全头盔、与大货车抢行等交通

违法行为的危害性，教育引导大家时刻
绷紧交通安全弦，不断增强交通安全意
识和自我防范意识，安全文明参与交通。

此次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既增进了
警民之间的和谐关系，又提升了居民的
交通安全意识，受到了辖区群众的一致
好评。大家表示，今后会自觉摒弃交通
陋习，养成遵规守法、文明驾驶的良好习
惯。

（李婧如）

驾驶途中“煲电话粥” 引发追尾悔不当初
锦山讯 12月21日深夜，自治区公安厅

交管局高速公路二支队喀喇沁大队接到报
警称，在锦山东收费站附近路段发生一起货
车碰撞客车的车辆追尾事故，所幸并无人员
伤亡。

民警到达现场后，经过现场勘查和调查
得知，大客车驾驶人驾驶空车行至此路段
时，车辆突发故障，难以继续行驶，于是将车
辆停靠在应急车道上等待救援，驾驶人按照
安全操作要求开启了报警闪光灯并设置了
警示三脚架。当日零时许，一货车驾驶人一
边打电话一边开车，由于夜晚视野有限，一
不留神便撞上了前方的客车。事后，货车驾
驶人表示，自己当时正和朋友聊得火热，一

时走神引发了追尾事故。民警勘查完现场
后，迅速指挥两车转移至安全区域，当场认
定货车驾驶人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并依
法对其驾车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违法行
为给予处罚。

高速交警提示：开车接打电话危险系
数堪比酒驾，开车时接打电话会分散驾驶
人的注意力，反应速度会降低，发生意外的
几率会大大增加。因此，广大驾驶人行车
时不仅要保持安全车距，还要保持高度集
中的注意力，切记不要有开车接打电话、低
头取东西等分心驾驶的违法行为，以免发
生意外。

（赵锐东）

搭伴开车考驾照 赴考半路被查处
包头讯 众所周知，持证才能驾车。

无证驾驶犹如“移动炸弹”，可总有一些人
明知无证驾驶是违法行为，却依然抱着侥
幸心理驾车上路，要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
法律的制裁。

近日，自治区公安厅交管局高速公路
三支队包头大队执勤民警在九原收费站对
一辆小型轿车例行检查时，驾驶人郭某支
支吾吾，始终无法出示驾驶证。面对民警
的再三追问，驾驶人郭某才吞吞吐吐地说
道：“我其实是过来考本的……”随后，民警
通过其提供的身份证信息进行核查，确认
了郭某无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令民警没有想到的是，车内竟然还坐

着另外两名乘客，郭某马上解释道：“他们
也是一起过来考驾照的。”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
款第一项、第二款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
第六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民警依法对驾
驶人郭某处以罚款 2000 元、拘留 10 天的处
罚。

高速交警提示：无证驾驶危害大，侥
幸心理不可有。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
情况下，驾驶人是不具备驾驶资格的，此时
驾驶车辆上路行驶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希望广大交通参
与者引以为戒。 （刘畅）

普法宣传普法宣传。。

普法宣传普法宣传。。


